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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关于部分钢材产品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称“中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下称“美国政府”）

达成协议如下：  

  一、协 定 宗 旨  

  签订本协定旨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为钢材贸易创造一个稳定时期。为此，中国政府将

在 1986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9 月 30 日期间内，就第四条中列明的中国钢材产品（下称

“议定产品”）对美国出口或运往美国消费进行出口限制。  

  二、协 定 范 围  

  本协定中，美国系指美国海关领域区和美国对外贸易区。本协定适用于中国和美国。  

  凡是从美国对外贸易区再进入美国海关领域区的议定产品，不得再作为议定产品进

行统计。  

  三、条件——撤销通令；新的申诉  

  本协定生效条件：签订本协定两周内应开始进行法律程序，以终止附件Ａ内产品现

有的反倾销通令。  

  在本协定有效期内，如果根据美国法律就任何议定产品进行申诉、调查或诉讼，美

国政府应同有关各方就实现本协定宗旨的该行为所具有的影响交换意见。  

  交换意见后，如该申诉、调查或诉讼仍在继续，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进行磋商，

以决定采取双方都满意的措施。  

  若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认为该申诉、调查或诉讼威胁了本协定宗旨的实现，中国

政府有权在磋商后最早十五天终止受到申诉、调查或诉讼的部分或全部议定产品的协定。  

  四、产 品 品 类  

  产品是：  

  铁钉；  

  其他钢材产品。  

  列在附件Ｂ中的产品，参照了中国出口商品分类编号和美国关税明细表商品编号的

说明和归类（编号随中美双方对进出口商品分类的修改而修改）。附件Ｂ列明的美国关

税明细表商品编号包括的由美国海关署分类的全部产品均受本协定管辖。  

  五、限 额  

  在 1986、1987 和 1988 年各日历年和 1989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下称“末

期”），应就下列各类产品向中国出口商发放出口许可证，在相应期间内，其数量不得

超过下列吨数（下称“限额”）： 

           限  额（单位：短吨） 

         1986     1987     1988     末期 

    铁  钉   28700   35000     37000     2950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其他钢材产品 30000   33000    35000    27500 

    合  计   58700    68000     72000    57000 

 

  该协定条款项下许可出口的全部货物的出口日期将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下称

“经贸部”）在出口时予以证实。  

  然而，一九八六年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可以无许可证进入美国，其数量将计入

一九八六年各议定品类的限额内，并将由美国政府按进口发票确定。这些货物的出口日

期将由美国海关证实。美国政府将不迟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日把该数量通知中国政府。  

  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后和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前（下称“中期”）从中国出

口的产品没有出口许可证也将准许进入美国。该吨数将计入一八八七年各议定品类的限

额中，并由美国政府根据进口发票加以确定。这些货物的出口日期将由美国海关证实。

美国政府不迟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将该数量通知中国政府。  

  在确定一九八六年和中期无证出口的吨数前，中国政府可按一九八七年各议定产品

品类限额发放不超过 50％的出口许可证。如果一九八六年出口的数量超过了该年度的限

额，超过部分将首先计入一九八七年未使用的出口许可证数量内。中期出口的吨数将首

先计入一九八七年度未使用的出口许可证数量内。如果中国政府已发放的出口许可证数

量超过了一九八七年度的限额，中期的任何附加超过量将从下年度的产品限额中扣除。  

  六、出 口 许 可 证  

  （一）事先未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在每日历年度内的任何连续两个季度内出运往

美国的数量，不得超过任何议定品类可容许出口量的 60％。中国政府将为履行本协定的

义务采取必要的行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将就违反出口许可证情况和为此而采取的行

动交换信息。  

  出口许可证将根据每一特定年度或末期的最高出口额度发放。这些许可证将规定货

物必须在三个月内装运。  

  协定第五条的具体产品品类限额的结转或提前使用幅度可允许调整 5％，但须由中国

政府事先通知美国政府。接到使用这些灵活条款的通知不得迟于某年度的十月一日。一

九八六年的限额不能结转。  

  在出口许可证上必须作出适当标记。这些许可证不得早于十一月十五日使用，也不

得迟于下一年的二月十五日使用。  

  美国政府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可以同意增加上述比例限度。  

  （二）中国政府要对议定产品随附许可证。该许可证要符合附件Ｃ的要求。美国政

府将禁止未附这种许可证的产品进口。  

  （三）若进入美国或美国对外贸易区的议定产品，未经实质性改造即再出口，在此

期间内，则该类产品的限额或允许的吨数应按同等数量增加。  

  七、技 术 调 整  

  （一）中国政府可就协定第五条规定的具体产品品类限额进行调整，并事先通知美

国政府。然而，对某产品品类数量的增加，必须在相同期间内减少同等数量的另一产品

品类数量，并且，按本条规定的调整导致第五条规定的某一具体产品品类限额的增加或

减少，在相应期间内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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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可以同意增加上述比例限度。  

  （二）使用以下一种办法时，无需美国政府事先同意，即协定第七条（一）款中规

定的某一年度或末期内每一具体产品品类限额的调整，或者第六条（一）款中规定的许

可证的结转或提前使用。提前使用、结转或技术调整的出口许可证应作出相应标记。  

  因此，在某一年度内，就某一品类要求使用上述一种以上办法时，中国政府应于该

年十月一日前向美国政府提出，该项要求应标明议定品类的需求吨数和使用的灵活办法。  

  八、监 督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将努力尽快在每一季度末或为使本协定发挥应有作用之要求，

随时就议定产品发放的全部出口许可证交换非机密信息。这种信息将用英文提供，最少

应包括每个许可证号、数量、出口日期和议定品类。  

  九、磋 商  

  磋商将应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的要求进行，以讨论损害或可能损害达到本协定目标

的任何事宜，或讨论对本协定进行双方同意的修改或补充。  

  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在执行本协定中，同第三国就议定产品进入美国相比，中国处

于不公平的地位，中国政府可要求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十、议定品类中产品结构的转换  

  在一个议定品类范围内，如一种产品（如合金产品）从中国的进口出现大量增长，

并涉及到整个品类的产品，经要求，及时举行磋商，旨在确定这种转换是否发生，如确

定已经发生，就防止这种转换达成协议。如果经磋商表明在一种或多种议定品类内已出

现产品结构的转换，这种转换可能损害协定目标的实现，那末，在提出磋商要求的六十

天内，双方为防止这种转换将对有关产品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同基础阶段

相比有大量增长的进口产品另设新的议定品类。为第五条规定的目的，新设的议定品类

所允许的吨数将反映以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为基础阶段适当调整的份额。  

  尽管有上述规定，中国政府在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和末期对“其他钢材产品”

类中的任一产品的出口，分别不超过 10000 短吨、12000 短吨和 12000 短吨，而无需美国

政府同意。  

  十一、通 讯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代表及通讯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 

   中  国  北  京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对外经济贸易部          代  表  助  理 

                华盛顿第 17 街 60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商务参赞        美国商务部 

    华盛顿          部长助理帮办 

                华盛顿第 14 街 

  本协定于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签订。文本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

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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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代   表 

    沈觉人             阿伦·伍茨 

    （签字）             （签字） 

 


